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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畫相關 1.是       2. 否 

國別 1.國內        2. 國外：美國 

能源業務 
1.能源政策(包含政策工具及碳交易、碳稅等)         2.石油及瓦斯 
3.電力及煤碳(包含電力供應、輸配、煤炭、核能等)   4.新及再生能源

5.節約能源(包含工業、住商、運輸等部門)           6.其他 

能源領域 
1.能源總體政策與法規   2.能源安全   3.能源供需   4.能源環境

5.能源價格    6.能源經濟     7.能源科技    8.能源產業    
9.能源措施    10.能源推廣    11.能源統計   12.國際合作 

決策知識類

別 

1.建言 (策略、政策、措施、法規)  
2.評析(先進技術或方法、策略、政策、措施、法規) 
3.標竿及統計數據：技術或方法、產業、市場等趨勢分析 
4.其他： 

重點摘述 

1. 微藻生質燃料的生產可藉由結合廢水利用降低整體成本 
2. 微藻生物膜反應器較目前的微藻懸浮培養反應器可更有效率的生成微藻

微藻細胞及進行廢水處理 

詳細說明 

將各種生物質轉化為具成本效益的生質燃料一直被視為解決目前化石燃料

貯存量日漸稀少和價格更加昂貴的潛在方案，然而使用何種原料進行轉化確是重

要的議題。以第一代生質燃料為例，當時使用糧食作為作為生質燃料之原料，確

導致第三世界國家之糧食價格飆漲。而使用木質纖維素的第二代生質燃料，但由

於去除生物質中的木質素等相關預處理流程導致成本過高。 

利用微藻生產生質燃料具備以下許多優點，微藻可有效率地行光合作用固定

二氧化碳，其生長速率較陸生植物快，且可生長在邊際土地或不良的環境，並產

生大量之油脂可用於生產生質柴油。此外，微藻可利用各種水源，如廢水再利用。

微藻也具備不與糧食作物競爭有限耕地、高生長速率及高含油量等優勢，其單位

面積生長速率及產油量遠高於第一、二代生質燃料之原料。微藻在生質燃料之應

用包含利用細胞中的油脂生產生質柴油、以厭氧降解微藻生物質產生甲烷以及利

用微藻的纖維性降解後作為生產生物酒精原料，而微藻萃取後之殘餘生物質除可

提供為動物或魚的飼料外，亦可作為生物塑膠的原料。 

然而，微藻生質燃料的產業化應用卻因營養鹽成本、低生物質產率及採收時

的高能耗等因素，導致運轉成本過高而受到限制。目前微藻之養殖主要以開放式

跑道池或密閉式的光生物反應器以懸浮培養方式生產，但開放式因容易被微生物



污染且培養液中的水易大量蒸發流失，而密閉培養則因需大量光照面積導致反應

器價格過高。且不論開放式或密閉式，懸浮培養皆需要花費大量成本在採收微藻

細胞。與懸浮培養模式相比，微藻生物膜培養模式具備高生物質產率及容易採收

等特性。 

此外，微藻生質燃料的生產可藉由結合廢水利用降低整體成本，在美國能源

部的報告中也指出，利用廢水處理應再結合發展微藻生質燃料技術，可生產具經

濟效益的生質燃料。目前所排放之廢水中含有高濃度的氮和磷，在排放至河川後

常會導至優氧化因而使水中 pH 值改變降低溶氧量，造成水中生物的死亡對生態

系統產生有害的影響。然而，要消除這些營養物需有耗費大量的化學品和能源，

採用微藻進行廢水處理可解決水中優氧化的問題且不需使用任何有毒化合物，同

時可使微藻細胞增生，因此近年來相關發展逐漸受到重視。 

近年來，有部份研究指出，利用微藻生物膜反應器較目前的微藻懸浮培養反

應器可更有效率的生成微藻細胞及進行廢水處理。目前針對微藻生物膜反應器的

研究及開發方向，包含使用從城市和農業廢水的二級出流水作為各種形式的生物

反應器的基質。其中特別是使用農業廢水時，由於其含有較高濃度化學需氧量

(COD)、營養物、濁度以及顏色深等因素，所以需將這類廢水稀釋後才可用於微藻

培養。微藻生物膜培養之生物質產率(biomass productivity)和總生物質(biomass)與

培養表面積、反應器設計以及載體種類等習習相關，其中載體的孔隙與粗糙度可

增加表面積，進而提升生物質產率與廢水處理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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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請計畫執行單位上傳提供較具策略性的知識物件，不限計畫執行有關內容。 

2.請計畫執行單位每季更新與上傳一次，另有新增政策建議可隨時上傳。 
3.文字精要具體，量化數據盡量輔以圖表說明。 


